附件1
北京市学生军事训练营暨第十届全国学生军事
训练营北京代表队选拔参赛竞赛办法与规则
一、激光跑
（一）竞赛内容
激光跑包括射击和跑步，射击指使用模拟激光发射器在一定射程范围内，射击激光靶标，每轮射击后都需跑动一定的距离，再完成下一次射击，直至完成所有规定的射击和跑步距离。是锻炼身体素质和心理状态的综合运动，是动与静的结合竞技内容。
（二）参赛人员
大学每代表队8名学生，4男4女。高中每代表队8名学生，4男4女。
（三）参赛办法

比赛场地设置在400米操场跑道，采取哨音间隔计时出发的形式，总跑步距离高中组350米、高校组400米，分射击四组，每组射击命中5发，子弹不限，立姿射击，射击目标为模拟靶标，射击时间30秒，使用92式电子激光枪，上膛一次可射击15发。

具体实施细则如下：
1.比赛顺序按领队、教练联席会现场统一的抽签顺序进行，参赛队按规则要求佩带号码牌(布)，按要求着装后带到检录区接受检录并报告(指挥员向裁判员报告，报告词：裁判长同志，x号参赛队参加激光跑科目应到x 人，实到x 人，是否开始， 请指示)。
2.听入场裁判员口令进入出发起点区，领取计时打点指环，等待起点裁判哨音，哨音响起后， 自行打点计时出发。队内出发顺序为哨音间隔计时出发。
3.跑步至第一射击组拾取桌面激光射击器材拉动套筒上膛，进行射击，击中 5 次模拟靶标后将射击器材放置桌面，再进行下一阶段跑步，未命中的需要持续射击30 秒，射击用时结束，计时裁判提示后在进行下一阶段跑步，直至完成所有射击阶段和跑步。
4.跑步至终点再次打点，计时结束，终点裁判引导进入计时区打印成绩凭条，领取成绩凭条后到成统区登记完赛成绩。
5.确认成绩并签字后，交出打点指环给回收人员。
（四）成绩评定评分标准

1.完成所有跑步和射击以后，用时少的优胜。
2.起点计时未打点成功并完赛的，成绩无效。
3.终点计时未打点成功并完赛的，成绩无效。
4.完赛后未打印成绩凭条的，成绩无效。
5.成绩凭条和成绩单未签字的，成绩无效。
6.成绩凭条丢失或进行成绩核准时丢失的，成绩无效。
7.未佩戴号码牌(布)或丢失的禁止参赛。
8.所有队员成绩均有效，用时相加，所用时间少的队伍优胜，进行排列名次并获得相应积分。
9.如一名队员或多名队员成绩无效的，则该队成绩无效。
10.各队(队员)应遵守赛会要求和赛会主旨文明竞赛。
11.替补队员需在检录时申请，候场区禁止替补更换。
（五）其他说明

1.严格遵守赛事着装要求，着装并佩戴号码牌(布)。
2.严格遵守场地秩序，各区域划分功能。
3.哨音响起后可以在 5 秒内自由选择出发，确保出发打点成功。
4.射击命中5发后，既可以进行下一阶段跑步。
5.模拟靶标被击倒后会再次自动立起。
6.未命中5发的需要一直进行射击，用满30秒。
7.可不连续击中，只要击中5次即可。
8.射击用时25秒，计时裁判提示“还有5秒射击结束”。
9.谨记自己的号码牌(布)；计时裁判提示“0012 号还有5秒结束射击”和“0012号可以出发”。
10.终点自行打点，明确自己打点成功，防止成绩无效。
11.保存好打印成绩凭条，不可丢失，成绩核准会用到。
（六）比赛场地示意图

见附图1。
二、30米×2蛇形跑
（一）竞赛内容

30米×2蛇形跑，主要是增强速度与灵敏素质，提高快速变向运动能力，适应战场环境需要。
（二）参赛人员

大学每代表队8名学生，4男4女。高中每代表队8名学生，4男4女。
（三）参赛办法

场地设置在田径场或者平整的场地，每组设置标志杆7根，计时器1个，比赛时间为2分钟。出发顺序按领队、教练联席会现场统一的抽签顺序进行，参赛队按规则要求佩带好装备装具，着装整齐后带到备考区接受检录，检录合格后，带至比赛场地，指挥员向裁判员报告(报告词：裁判长同志，x号参赛队参加30米×2蛇形跑科目应到x人，实到x人，是否开始，请指示)。分2组每组1人同时出发，按压式计时器计时，听到裁判员下达“开始”的口令时，参赛队员自行按压计时器开始计时，队员按要求绕行通过所有标志杆，过终点时，自行按压计时器，完成比赛。
（四）成绩评定评分标准

团体计时成绩由全队个人计时成绩相加(未按要求通过障碍物，抢跑犯规、撞倒或漏绕标志杆，允许重新组织起跑一次，再次犯规不记录个人成绩) 。
（五）比赛场地示意图

见附图2。

三、轻武器射击（模拟）
（一）竞赛内容
队员在100米距离上，向前跃进30米，过烟雾、跨越障碍物后到达70米射击位置，对胸环靶目标实施射击。
（二）参赛人员
大学每代表队8名学生，4男4女。高中每代表队8名学生，4男4女。
（三）参赛办法
使用模拟95-1式步枪，射击姿势依次为卧姿、跪姿和立姿。大学生组：卧姿有依托，跪姿和立姿均为无依托。中学生组：卧姿、跪姿和立姿均为有依托。使用弹数15发，每种射击姿势各5发，用时6分钟。出发顺序按领队、教练联席会现场统一的抽签顺序进行，参赛队按规则要求佩带好装备装具，着装整齐后带到备考区接受检录，检录合格后，带至集结地域，指挥员向裁判员报告。(报告词：裁判长同志，x号参赛队参加射击科目应到x人，实到x 人，是否开始，请指示。)
此后，引导一组参赛选手位于出发地线准备。当听到指挥员下达“比赛开始”口令，选手立即屈身跃进到射击地线，自行按照卧姿、跪姿、立姿顺序和相关要求完成射击。“比赛开始”口令即为6分钟计时开始。
射击后成绩确认完毕，面向靶标方向站立，由指挥员下达“射手注意，向右(左)转，跑步走”口令，退场。
下一组开始前，指挥员下达“裁判员整理场地”口令，整理完毕，各裁判员朝射向，位于射击靶位左侧，举绿旗示意。
以此程序，直至完成全部组数比赛。
协同：(1)成绩统计组。(排名组)在射击地线 (10号靶位)附近区域，将当组成绩打印单交成绩统计组裁判，并签字。(2)设备保障组。将系统每组射击弹数调整为15发。(3)本组。射击地线和出发地线的联络以口哨和小旗方式进行。
（四）成绩评定评分标准

1.以射击环数积分为总成绩 (每发环数以系统显示的读数为依据，计分是按命中环数总和计入分数)。
2.每种姿势只能射击5发，如作弊多打或少打，该姿势射击成绩为0环。
3.超过规定时间的发射均计0环。
4.射击完毕，参赛队员确认成绩并签字。由裁判员收集成绩打印单。

5.团体成绩由个人环数总和计入。
6.成绩排列依据系统记录，总环数由高到低排序。环数高者名次列前。总环数相同，10环多者名次列前，若10环相同则名次并列。
7.比赛中如模拟射击系统发生故障，不能正常使用，由技术人员和裁判员共同确定。确认属于系统原因，而非射手操作失误所为，由裁判长决定予以补打。
（五）比赛场地示意图
见附图3。
四、手榴弹投掷
（一）竞赛内容
分为手榴弹投准和手榴弹投远两部分。
（二）参赛人员
大学每代表队8名学生，4男4女。高中每代表队8名学生，4男4女。
（三）参赛办法
使用仿82-2式手榴弹(重量约260g)。出发顺序按领队、教练联席会现场统一的抽签顺序进行，参赛队按规则要求佩带好装备装具，着装整齐后带到备考区接受检录，检录合格后，带至集结地域，指挥员向裁判员报告。(报告词：裁判长同志，x号参赛队参加手榴弹投掷科目应到x人，实到x人，是否开始，请指示。)
（四）成绩评定评分标准

成绩计算：手榴弹投准分数+手榴弹投远米数 (分数)
1.手榴弹投准

(1)目标及分值：窗口靶3个，距离分别为10米、15米、20米,分值分别为5分、10分、15分。

(2)投掷方法和分值计算：每人原地投掷3枚，不允许代替投掷，每队24枚，按投入窗口靶分值总和计分，各队可自行选择窗口靶分值投掷。

(3)投掷时间：8分钟。在规定的时间内投掷有效。
(4)投掷时在投掷线内完成，越出投掷线投掷无效。
(5)使用弹种：仿82-2式手榴弹。
(6)比赛场地示意图，见附图4-1。
2.手榴弹投远

(1)投掷方法：参赛队员每人投掷3枚。
(2)投掷时间：每人1分钟。在规定的时间内投掷有效。
(3)投入梯形靶区域内为有效，投掷超出50米以上，落点在任意区域均为有效。
(4)成绩计算：最远一枚有效弹投掷距离(米数)作为比赛分数。
(5)投掷时在投掷线内完成，越出投掷线投掷无效。
(6)第一弹着点中心点作为计分依据。
(7)使用弹种：仿82-2式手榴弹。
(8)比赛场地示意图，见附图4-2。
五、战场医疗救护
（一）项目内容

主要考核参赛队员战场医疗救护能力，包括止血、包扎、 固定、搬运四个方面。
（二）参赛人员

大学每代表队8名学生，4男4女。高中每代表队8名学生，4男4女。
（三）参赛办法

1名队员(男生)扮演伤病员，7名队员作为救护员参加前臂动脉出血橡皮止血带止血，头部三角巾帽式包扎，单胸部三角巾一般包扎，前臂开放性骨折卷式夹板固定，小腿开放式骨折卷式夹板固定，担架搬运6个单项考核，其中2名男生为一组参加担架搬运考核，搬运至安全地域(10米距离)。出发顺序按领队、教练联席会现场统一的抽签顺序进行，参赛队按规则要求佩带好装备装具，着装整齐后带到备考区接受检录，检录合格后，带至集结地域，参赛队队长向裁判员报告。(报告词：裁判长同志，x号参赛队参加战场医疗救护科目应到x人，实到x人，是否开始，请指示。)
裁判长宣布比赛开始，各队救护员听令开展伤员救护。听入场裁判员口令进入出发起点区，领取计时打点指环，等待起点裁判下达开始口令后，第一组三个项目(前臂动脉出血橡皮止血带止血，头部三角巾帽式包扎，单胸部三角巾一般包扎)的参赛队员自行打点计时出发，S型跃进10米，绕行通过3个障碍物后(火桶、烟桶、轮胎)，到达伤病员处(两名志愿者和一名参赛队员充当伤病员)，按照战救要求操作，操作完毕后，直线跑步返回至终点自行按压计时器，计时结束完成比赛。依次，第二组三个项目(前臂开放性骨折卷式夹板固定，小腿开放式骨折卷式夹板固定，担架搬运)衔接操作，担架搬运项目的救护员需将伤病员(参赛队员充当的伤病员)安全平稳抬至出发的位置，自行按压计时器，计时结束完成比赛。裁判员评分并引导进入计时区打印成绩凭条，领取成绩凭条后到成统区登记完赛成绩。确认成绩并签字后，交出打点指环给回收人员。

（四）成绩评定评分标准

1.时间计算。考核过程中记录单科目时间。
2.分数计算。各科目得分参照评分标准执行。
3.最终成绩。各代表队最终成绩为6项单科目成绩之和的平均值(取小数点后两位)，成绩相同者，总时间少者排名靠前。
（五）比赛场地示意图

见附图5。
六、组合负重
在田径场100米跑道，两个弹药箱（每个20kg）；挑战者站立于起跑线呈预备姿势，当听到“开始”口令后计时开始，挑战者通过拉、提、抱、扛四种方式迅速携弹药箱往返起点与折返点（每趟25米，一共100米），以最后挑战者双脚越过终点结束计时，完成时间为该课目成绩。
前臂动脉出血橡皮止血带止血技术评分细则
	序号
	质量要求
	基础分值
	扣分标准
	得分

	1
	着装按训练考核规定执行
	3
	着装未按训练考核规定执行扣3分
	 

	2
	检伤：伤员意识清醒需询问疼痛部位(意识不清可行全身触诊、叩诊及听诊)
	3
	无问诊过程扣3分
	 

	3
	视诊有无出血、皮肤肌肉损伤、骨折突出
	3
	未行视诊扣3分
	 

	4
	按压疼痛部位，疼痛是否加重，判断有无骨擦音。
	4
	未行触诊伤臂扣3分
	 

	5
	探查损伤部位上下两端，判断有无其他部位损伤
	5
	未探查伤部上下端扣5分
	 

	6
	检伤完毕，判断为前臂开放性损伤，未合并骨折，确定动脉出血，需要止血
	5
	未完成检伤或判断失误扣2分
	 

	7
	加敷料垫或用三角巾等缠绕扎止血带部位
	2
	未加垫或未缠绕扣2分
	 

	8
	动脉出血使用橡皮止血带止血
	4
	未用橡皮止血带止血扣2分
	 

	9
	扎止血带 (上臂上1/3处)
	5
	未扎在要求部位，超过5cm扣5分
	 

	10
	捆扎橡皮止血带方法正确：面对伤员，左手放于伤臂前方，掌心向上，止血带头端穿过虎口，横过掌心，尾端缠绕伤臂两圈并压住头端
	4
	头尾端不清，未绕两圈或未压头端各扣2分
	 

	11
	捆扎橡皮止血带松紧适宜
	2
	第一圈与第二圈使用力度不一扣1分
	 

	12
	橡皮止血带捆扎要并行
	2
	两圈未并行或有第二圈压第一圈的扣1分
	 

	13
	尾端拉出环且头端插入环内勒紧
	3
	未拉出环、未插入环内或未拉紧各扣1分
	 

	14
	止血效果好
	15
	未止住血(有搏动)扣10分，效果不佳扣5分
	 

	15
	一次捆扎橡皮止血带成功
	15
	2次操作扣5分，3次以上操作为0分
	 

	16
	及时包扎出血伤口
	5
	未包扎出血伤口扣5分，包扎未加垫扣1分，三角巾未覆盖辅料垫扣2分。
	 

	17
	及时注明扎止血带时间并在胸前醒目处挂出血伤标
	4
	未注明扎止血带时间扣3分，伤标未挂在醒目处扣1分
	 

	18
	操作熟练、器材使用灵活、救护流畅、效果美观
	4
	操作不规范熟练、器材使用不正确、救护不流畅或效果不美观各扣1分
	 

	19
	无菌、敌情观念强
	2
	无菌、敌情观念不强各扣1分
	 

	20
	符合时间规定(参考120s)
	10
	每超过2s扣1分
	 

	合计
	 
	100
	 
	 

	备注
	1.按规定要求着装；
2.从参考者举手示意“准备完毕”，并处于立正待救护状态，统一下达“开始”口令起计时，至参考者举手报告“操作完毕”或立正姿势止；
3.待裁判员检查质量后解除整理器材；
4.若参考者未加止血垫或止血带缠绕错误，则应及时终止其考试，该试题成绩记为零分。


头部三角巾帽式包扎技术评分细则
	序号
	质量要求
	基础分值
	扣分标准
	得分

	1
	着装按训练考核规定执行
	3
	着装未按训练考核规定执行扣3分
	 

	2
	检伤：伤员意识清醒需询问疼痛部位(意识不清可行全身触诊、叩诊及听诊)
	3
	无问诊过程扣3分
	 

	3
	视诊有无出血、皮肤肌肉损伤、骨折突出
	3
	未行视诊扣3分
	 

	4
	按压疼痛部位，疼痛是否加重，判断有无骨擦音。
	4
	未行触诊头部扣3分
	 

	5
	探查胸腹部及四肢，判断有无其他部位损伤
	5
	未探查其他部位扣5分
	 

	6
	检伤完毕，判断为头皮开放性外伤
	5
	未完成检伤或判断失误扣2分
	 

	7
	撕开三角巾包，取出三角巾
	2
	一次未撕开扣1分
	 

	8
	头顶部外伤，加止血敷料垫
	3
	未用敷料垫扣2分
	 

	9
	拽掉三角巾上的两条系带，放置在卫生员包内
	3
	未去掉系带者扣2分，随意丢弃系带者扣1分
	 

	10
	将三角巾底边折叠至二指宽
	3
	折叠过宽或折叠2层以上各扣1分
	 

	11
	放于前额与眉弓相平
	10
	放置位置过高扣3分
	 

	12
	顶角拉至枕后，两底角沿两耳上方往后拉
	12
	未压住顶角扣10分，顶角两侧有外露扣5分
	 

	13
	两底角拉至枕骨粗隆下交叉
	15
	底角未拉至枕骨粗隆扣 5 分，在枕骨粗隆下打结扣10分
	 

	14
	两手前拉，经两耳上方绕至前额
	5
	压住耳朵扣4分，效果不佳扣1分
	 

	15
	在前额打结，顶角反折
	5
	打结位置过高扣3分，顶角未反折扣2分
	 

	16
	一次完成操作
	5
	2次操作扣3分，3次以上操作为0分
	 

	17
	在左上衣口袋处挂出血伤标
	4
	伤标未挂扣4分
	 

	18
	操作熟练、器材使用灵活、救护流畅、效果美观
	4
	操作不规范熟练、器材使用不正确、救护不流畅或效果不美观各扣1分
	 

	19
	无菌、敌情观念强
	2
	无菌、敌情观念不强各扣1分
	 

	20
	符合时间规定 (参考90s)
	10
	每超过2s扣1分
	 

	合计
	 
	100
	 
	 

	备注
	1.按规定要求着装；
2.从参考者举手示意“准备完毕”，并处于立正待救护状态，统一下达“开始”口令起计时，至参考者举手报告“操作完毕”或立正姿势止；
3.待裁判员检查质量后解除整理器材；
4.若参考者三角巾底边未与眉弓相平，则应及时终止其考试，该试题成绩记为零分。


单胸部一般包扎技术评分细则
	序号
	质量要求
	基础分值
	扣分标准
	得分

	1
	着装按训练考核规定执行
	3
	着装未按训练考核规定执行扣3分
	 

	2
	检伤：伤员意识清醒需询问疼痛部位(意识不清可行全身触诊、叩诊及听诊)
	3
	无问诊过程扣3分
	 

	3
	视诊有无出血、皮肤肌肉损伤、骨折
	3
	未行视诊扣3分
	 

	4
	按压疼痛部位，疼痛是否加重，判断有无骨擦音及开放性气胸。
	4
	未行触诊胸部扣3分
	 

	5
	探查腹部及四肢，判断有无其他部位损伤
	5
	未探查其他部位扣5分
	 

	6
	检伤完毕，判断为胸部开放性外伤
	5
	未完成检伤或判断失误扣2分
	 

	7
	撕开三角巾包，取出三角巾
	2
	一次未撕开扣1分
	 

	8
	胸部外伤，有开放性伤口加止血敷料垫
	10
	未用敷料垫扣2分，如有开放性气胸，加三角巾包皮封闭气胸，未封闭气胸扣3分
	 

	9
	三角巾底边横放在胸部，顶角从伤侧越过肩上折向背部
	5
	三边方向弄反或伤侧弄错均扣5分
	 

	10
	三角巾的中部盖在胸部的伤处，两底角拉向背部打结
	10
	敷料垫滑脱扣4分
	 

	11
	顶角结带也和这两底角结打在一起
	10
	打结位置错误扣10分，打结不紧扣5分
	 

	12
	背部包扎则和胸部相反，即两底角于胸部打结固定
	15
	背部包扎打结位置错误扣10分
	 

	13
	一次完成操作
	5
	2次操作扣3分，3次以上操作为0分
	 

	14
	在左上衣口袋处挂出血伤标
	4
	伤标未挂扣4分
	 

	15
	操作熟练、器材使用灵活、救护流畅、效果美观
	4
	操作不规范熟练、器材使用不正确、救护不流畅或效果不美观各扣1分
	 

	16
	无菌、敌情观念强
	2
	无菌、敌情观念不强各扣1分
	 

	17
	符合时间规定(参考120s)
	10
	每超过2s扣1分
	 

	合计
	 
	100
	 
	 

	备注
	1.按规定要求着装；
2.从参考者举手示意“准备完毕”，并处于立正待救护状态，统一下达“开始”口令起计时，至参考者举手报告“操作完毕”或立正姿势止；
3.待裁判员检查质量后解除整理器材；
4.若参考者开放性气胸未封闭气胸或三角巾三边弄错，则应及时终止其考试，该试题成绩记为零分。


前臂开放性骨折卷式夹板固定技术评分细则
	序号
	质量要求
	基础分值
	扣分标准
	得分

	1
	着装按训练考核规定执行
	3
	着装未按训练考核规定执行扣3分
	 

	2
	检伤：伤员意识清醒需询问疼痛部位 (意识不清可行全身触诊、叩诊及听诊)
	3
	无问诊过程扣3分
	 

	3
	视诊有无出血、皮肤肌肉损伤、骨折突出
	3
	未行视诊扣3分
	 

	4
	按压疼痛部位，疼痛是否加重，判断有无骨擦音。
	4
	未行触诊伤臂扣3分
	 

	5
	探查损伤部位上下两端，判断有无其他部位损伤
	5
	未探查伤部上下端扣5分
	 

	6
	检伤完毕，判断为前臂开放性骨折
	5
	未完成检伤或判断失误扣2分
	 

	7
	撕开三角巾包，取出三角巾
	2
	一次未撕开扣1分
	 

	8
	前臂开放伤处加止血敷料垫
	3
	未用敷料垫扣3分
	 

	9
	拽掉三角巾上的两条系带，放置在卫生员包内
	3
	未去掉系带者扣2分，随意丢弃系带者扣1分
	 

	10
	将三角巾折叠成带状
	3
	三角巾过乱扣2分
	 

	11
	将三角巾“8”字包扎前臂外伤处，并在侧面打结
	4
	打结位置错误扣3分
	 

	12
	调整夹板长度，过肘、腕关节
	17
	夹板位置不对扣5分，未过双关节扣10分
	 

	13
	在肘关节上下、手掌侧及背侧均加垫
	10
	未加垫一处扣5分
	 

	14
	用三角巾或绷带固定骨折上下端及手于功能位，结打在夹板上
	5
	固定位置错误扣4分，打结位置错误扣1分，不是功能位扣5 分
	 

	15
	用三角巾做大悬臂带将前臂悬吊于胸前
	5
	未做大悬臂带扣5分
	 

	16
	一次完成操作
	5
	2次操作扣3分，3次以上操作为0分
	 

	17
	在左上衣口袋处挂骨折伤标
	4
	伤标未挂扣4分
	 

	18
	操作熟练、器材使用灵活、救护流畅、效果美观
	4
	操作不规范熟练、器材使用不正确、救护不流畅或效果不美观各扣1分
	 

	19
	无菌、敌情观念强
	2
	无菌、敌情观念不强各扣1分
	 

	20
	符合时间规定 (参考160s)
	10
	每超过2s扣1分
	 

	合计
	 
	100
	 
	 

	备注
	1.按规定要求着装；
2.从参考者举手示意“准备完毕”，并处于立正待救护状态，统一下达“开始”口令起计时，至参考者举手报告“操作完毕”或立正姿势止；
3.待裁判员检查质量后解除整理器材；
4.若参考者未能将前臂固定于功能位，则应及时终止其考试，该试题成绩记为零分。


小腿开放性骨折卷式夹板固定技术评分细则
	序号
	质量要求
	基础分值
	扣分标准
	得分

	1
	着装按训练考核规定执行
	3
	着装未按训练考核规定执行扣3分
	 

	2
	检伤：伤员意识清醒需询问疼痛部位(意识不清可行全身触诊、叩诊及听诊)
	3
	无问诊过程扣3分
	 

	3
	视诊有无出血、皮肤肌肉损伤、骨折突出
	3
	未行视诊扣3分
	 

	4
	按压疼痛部位，疼痛是否加重，判断有无骨擦音。
	4
	未行触诊伤臂扣3分
	 

	5
	探查损伤部位上下两端，判断有无其他部位损伤
	5
	未探查伤部上下端扣5分
	 

	6
	检伤完毕，判断为小腿开放性骨折
	5
	未完成检伤或判断失误扣2分
	 

	7
	撕开三角巾包，取出三角巾
	2
	一次未撕开扣1分
	 

	8
	小腿开放伤处加止血敷料垫
	3
	未用敷料垫扣3分
	 

	9
	拽掉三角巾上的两条系带，放置在卫生员包内
	3
	未去掉系带者扣2分，随意丢弃系带者扣1分
	 

	10
	将三角巾折叠成带状
	3
	三角巾过乱扣2分
	 

	11
	将三角巾“8”字包扎小腿外伤处，并在胫前打结
	4
	打结位置错误扣3分
	 

	12
	调整卷式夹板长度，放于小腿内外侧，过膝、踝关节
	17
	夹板长度相当于大腿下1/3至足跟长度，不足扣10分
	 

	13
	在膝关节内外侧、踝两侧及悬空部位加垫
	10
	未加垫一处扣5分
	 

	14
	膝关节上、下、踝关节上用三角巾固定，结打在夹板上
	5
	固定位置错误扣4分，打结位置错误扣1分
	 

	15
	将伤员患肢连鞋用三角巾“8”字固定于夹板上
	5
	未固定足部扣3分
	 

	16
	一次完成操作
	5
	2次操作扣3分，3次以上操作为0分
	 

	17
	在左上衣口袋处挂骨折伤标
	4
	伤标未挂扣4分
	 

	18
	操作熟练、器材使用灵活、救护流畅、效果美观
	4
	操作不规范熟练、器材使用不正确、救护不流畅或效果不美观各扣1分
	 

	19
	无菌、敌情观念强
	2
	无菌、敌情观念不强各扣1分
	 

	20
	符合时间规定(参考160s)
	10
	每超过2s扣1分
	 

	合计
	 
	100
	 
	 

	备注
	1.按规定要求着装；
2.从参考者举手示意“准备完毕”，并处于立正待救护状态，统一下达“开始”口令起计时，至参考者举手报告“操作完毕”或立正姿势止；
3.待裁判员检查质量后解除整理器材；
4.若参考者行骨折固定时抬高小腿超过20cm，则应及时终止其考试，该试题成绩记为零分。


担架搬运技术评分细则
	序号
	质量要求
	基础分值
	扣分标准
	得分

	1
	正确展开担架，置于伤员伤侧
	15
	担架放置位置不正确扣15分
	 

	2
	两名担架员于伤员健侧单膝跪地，一人托住伤员头部和腰部，一人托住下肢，协力抬起伤员，轻放于担架上
	15
	搬运伤员方法错误扣15分，动作粗暴扣5分
	 

	3
	扣紧固定带
	15
	未扣紧固定带扣15分
	 

	4
	担架员协力抬起担架，目视前方快步前进
	5
	方法不正确扣5分
	 

	5
	根据地形地物选择合适的搬运路线
	10
	搬运路线不合理扣10分
	 

	6
	伤员头部在后
	10
	方向不正确扣10分
	 

	7
	搬运过程中保护伤员
	10
	伤员四肢掉落担架外扣10分
	 

	8
	搬运至少10米
	10
	未达到10米扣10分
	 

	9
	时间50秒
	10
	每超1秒扣1分
	 

	合计
	 
	100
	 
	 

	备注
	1.按规定要求着装；
2.从参考者举手示意“准备完毕”，并处于立正待救护状态，统一下达“开始”口令起计时，至参考者举手报告“操作完毕”或立正姿势止；
3.待裁判员检查质量后解除整理器材；
4.若参考者将伤病员掉下担架，则应及时终止其考试，该试题成绩记为零分。


附图1

激光跑射比赛场地示意图

激光跑射比赛场地各功能区域示意图
(可根据实际场地和赛制赛规需要进行调整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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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2

30米×2蛇形跑场地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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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明: T1终点、T2折返点、T3 起点
附图3
精度射击比赛场地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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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4-1
手榴弹投准比赛场地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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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4-2

手榴弹投远比赛场地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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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5
战场医疗救护比赛场地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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